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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了离婚协议后股票怎么处理——如何处理离婚涉及股权
分割案件-股识吧

一、离婚时公司股权如何处理？

问：杨女士和张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结婚，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杨女士是一名老师，张先生自九十年代下海经商后，运气一直不错。
目前他是两家公司的控股股东，一家是商贸公司，另一家是实业公司。
最近，张先生与他公司的一个女下属搞得火热，还当面提出与杨女士离婚。
杨女士同意离婚，但不知法律对公司股权处理有何规定？她是否可以做其中一家公
司的股东？ 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夫妻离婚时要分割的共同财产越
来越多样化，开始仅限于一张床、两床被子，后来发展到家具家电、车子、房子，
现在又有好多人在炒股、开公司，离婚自然要设计到怎么分割股权。
在所有的离婚财产类型中，股权分割是最复杂、最多变的问题，一般涉及三个法律
，第一个法律是公司法，第二个法律是合同法，第三个法律是婚姻法。
不同的法律对股权转让保护的侧重点不一样，公司法强调的是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
权，合同法强调的是股权转上的效力，婚姻法强调的是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
其中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核心的东西，因为作为一个公司，首先要考虑有限责任公
司的人合性，股东离婚，在夫妻之间转让股权时，是不是影响其他股东的权利，其
他股东是不是愿意让一些他们不认识的人进来一块来管理这个公司，一块来进行发
财、赚钱？这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做到既保护弱势离婚女性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股东的权益？
较为复杂，好在法律依据比较明确，处理时可直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6条进行：“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
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
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
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
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
行分割。
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
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
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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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婚转让股权纠纷怎么解决

离婚股权纠纷要看股权取得的时间是在婚前还是婚后，该股权取得的出资是夫妻一
方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以及关于财产的权属是否有特别约定。
1、夫妻双方均是股东的情况：可由双方在协议股东权益数额或委托评估后，直接
由法院判决。
2、夫妻一方是股东而另一方不是的：离婚股权纠纷，首先是看双方能否达成协议
。
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并且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话，那么这个配偶，就能够分到这个公司的股权，成为
这个公司的股东。
如果其他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那么配偶将不能够获得这个股权，只能够获得货
币补偿。
双方协商解决不了的，只有起诉到法院去请求法院依法审理判决。

三、离婚协议中涉及公司股权该如何处理

如果你们一方或双方在某公司拥有股份，离婚财产分割通常的做法是，夫妻共同约
定一方持股，给予另一方对价补偿。
如果这样约定，只需双方协议并书面明确价款及支付方式即可。
但是，如果你们决定将一方拥有的公司股权部分或全部给付另一方的，还必须符合
《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婚姻法解释(二离婚协议书中》规定，审理离婚案件中，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
别处理：第一种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
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
司股东；
第二种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
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
行分割。
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
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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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处理离婚涉及股权分割案件

展开全部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
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时，协商不成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数量按比
例分配。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
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夫妻
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
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
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
行分割。
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
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
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合伙企
业中的出资，另一方不是该企业合伙人的，当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其合伙企业中
的财产份额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对方时，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二）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受让权的，可以对转让所得
的财产进行分割；
（三）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但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退
还部分财产份额的，可以对退还的财产进行分割；
（四）其他合伙人既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又不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
者退还部分财产份额的，视为全体合伙人同意转让，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五、离婚时有限责任公司的夫妻共同股权如何处理

1、对夫妻公司的股权分割对股东仅为夫妻二人的公司，夫妻各方工商登记的持股
比例可能不一定是各50%，但经过离婚分割往往会使双方的持股比例相同。
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我们举一例来说明：甲男与乙女婚后注册一有限公司，甲男占8
0%，乙女占20%，无论甲男的80%还是乙女的20%股权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因而离
婚时甲男得80%的一半以及20%的一半，即50%，乙女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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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股权分配比例问题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谁来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
(1)如果夫妻双方均有经营能力，不因离婚而影响共同经营，可保持企业整体不变
，直接分割股权，双方各持股50%，共同经营，二人由过去的夫妻关系变为现在的
合作搭档，像中复电讯的创始人邰武淳和前妻芦女士离婚之后对中复电讯的处理便
是如此。
(2)如果夫妻公司中一方离婚前仅是挂名不参与经营也无经营能力，双方离婚后可
将公司股权全部部分归有经营能力的一方所有，另一方可给对方按公司的资产评估
情况进行补偿，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
(3)如果双方都主张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夫妻又反目为仇不愿意共同经营，可以
采取竞价补偿的办法，让补偿出价高的一方成为唯一股东，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公
司。
(4)如果双方都不愿意经营企业，应当先将公司进行清算解散，二人直接分配公司
最后剩余财产。
2、以夫或妻一方名义与他人投资成立公司，夫妻股权如何分割这种形式的有限公
司，由于涉及第三人，关系较为复杂，好在法律依据比较明确，处理时可直接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6条进行：“人民法院审理离婚
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
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
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
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
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
分割。
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
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
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

六、离婚时公司股权和股票是怎样处理的

越来越多的婚姻纠纷涉及到公司股权的分割。
如果遇到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公司拥有股份时，通常的作法是，夫妻共同约定一方持
股，给予另一方对价补偿。
如果这样约定，只需双方协议并收面明确价款及支付方式即可。
但是，如果夫妻双方经过约定，决定将一方拥有的公司股权部分或全部给付另一方
的，还必须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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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审理离婚案件中，涉
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
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
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
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
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
行分割。
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
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股票的约定和处理离婚协议中，当事人一般只会笼统地约定一方名下股票的总市值
，这样，如果一方不履行给付义务，而另一方再起诉到法院，由于不知对方的具体
股市信息，查询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和困难。
因此，在离婚协议时，如果写明股东代码、账号，以及在何证券交易所开户，将会
大大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现实中常常有请他人代为炒股的情况，即夫妻一方用共同财产炒股，但不是
以自己的名子开户，而是借他人的名义，在他人账号下用夫妻双方共有的资金进行
股票炒作。
很多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注意到这一点，并明确约定这部分股金为共同财产。
但是，这样的约定不能被法院直接采纳，如果代炒人不承认代炒关系或户头借用关
系，或对代炒的资金数额、股票种类有异议，法院将很支持夫妻一方的要求。
因此，在离婚协议中上，制订必要的条款让代炒人签字，甚至另行制订一个关于股
票情况的协议由三方签字，是完全必要的。
以上就是经邦根据你的提问给出的回答，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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